ERHFE A AR R EH R
112# & %) F %2050

R 3 M
AR =4 ir%t?‘i“%’ﬁ A

EE L R T
PR NI A F PR REF
FAFEARGFREAFFTEFE > AR AFIZEZ 6P 3

2R h % ‘é; ’ ;—] RNy S

%4%¢d@ AERRERFLERIEE A 2 p AR - =

Ao Ao AT R L RFENFF AR AL

Fa 2 Hbp2 B W o

%»’r:‘/;%,‘f?f d ;f,}té‘ﬁ/w\ii L - o 4d R

PR A RN T AL T 5 A Aot AT

g e R K %%@’@iéﬁﬁﬁo
TF 224
R E T
ﬁﬁ%ﬁéé’@ﬁ%@%ﬁ%%iéi%%%’@%%é
R 2 AR P 0 2 At A F P $ 255
ﬁ%lﬁ%SmiJF”Q ro Bt RAcyri R B HATE
“‘CTF}Z?ONFL’£é%&ﬁﬁw%izuiﬁﬂiki¢lﬁﬂ
W AEFEFIFD9E 2 A1 L 0 Rt A A RII3ELY 3P 3
SUE R o L a%ma?g 131,807~ » & fi 4=
fﬂ%@iﬁéxsiuuF%Bﬁﬁﬁﬁ$ﬁ<Vﬂffi'

P RFERL L ATE P > BH AR RS

M’E%ﬂ;’riﬁm°

AR R

- ~RE A%k
B2 pll11E3? 29p A lp3vard » iz e

[e]

FRAFRHFLE

e
w3
!
N
=
(“
WH

1



E1F, &7 REFLIAFAIFT > TI11# 525,250~ > 112+#
LEEER SRS RS Y
MEapme  FEa210p 0%
‘ AR P oo B 2 U ER re 3112
E4T I8P KA AR LFF T REIIZ2ELY 1P 21TPp 21
714,960~ > 247 ipd FTATRE2, 036~ > Rt BE RS &R
Bir (THYFAE) FREFTFRFRRLLEA o TR
243 112# 27 27B 128p ~112#37 ISB 219p ~112#37
250 Z26P 2 BlP 2 kA P & A FI8 ) BF 0 BT RALE
BERAL P AFIR 2, 7947 2 BIEp 4 FLR 7,040~ > £ & ¥
A H 240 %27~ FI9FE W EGRAR L BT o ¥Rk
2L FEFREBEAKD F’~SB 2,640~ 5 42t E G £H40~ 2
k- pE £ 371~ o ﬂ”’»#r"f i 409~z F %y 1,214~
i A F REFH3L80T~EF > T &P L RLETRE
31,807~ 2% sy At ¥ pAe 2 F o p o ik & 15
5% 5 2414 -
- AR R
B pl12&47 14p R B30 > F 2 1TP RIGFFELR - f2
BARNPMED > GBS L2 A p ERBH11284
T1PZ13P B2 FF11,440~ - ¥ R Fie2 T A2 5 489
o8 5 2 ARAAESES],9567 0 2 RA AEGER ZRLP
feFIIRL o [12#37 250 A Gy B A FLp > T 2R 2
Rz RL P o HARL A% KL P R BIERP o TR E
B RR LA A hd L DNFEHERL Sl BPEY
0 55 Sde o TR gdoFr o p ;@‘%,‘i(;‘.lf}ﬁfi%ﬂf o ¥ i #
Rz ﬁ%ﬁ%’fﬁ%:}r"%ﬁllz&% 409~ ~ 1128347 ¥
Fr L2147 2 ARE RS - S #B R4 1265 T 5
FoRE TEP C REZ BT o
ERNE NS ER . X
()2 A3EA 111#37 29P 42X B3t d - JEix? ¥ Sl
2R8I, E Y RFLAALIT > TI11E 525 250~ > 1



2.2
Fe /T‘%fﬁ?‘fé“-fﬁf?’?é%%}%!%"’%é’??ﬁ%“”li*i’nﬁl

3¢

?FS

R Ak EGgRII2#47 10 2130 B2 2 311,440 ~ 3%
Ao AL EH (AAmE 11221137 ) » #H
Lo X REGRA? 4P 21TP B2 2 T3k » it p k4’
]4]{1*’3)4:\’3"}]%!?)&’179 *KA,\E]JF 15(%%]‘:@%%141
7)o ;,1;’; PRAZTAFmOE > 29 14p 304 AR

FROFGREELFE R AEMRL S B p R £
% B m?ﬁélww 4 1 AR % TIER %ﬁ;’* A
N NS X r‘/»\}%”éiﬂ e S S BN
jelop 2 16 p 64 » 2220 ApEFRZRLP Z wllw > ¥

R e %r# A B ’fz“/z%”v39n’$%a’~w@ﬂfé'
R R P EHRE2p 2 FFTH1,760% (35550 0 26,4
00/30x2=1,760) - f«?%ﬂiﬁx%%@pl?) 200% o
S FAFREIRA

2 askHAY FR R EH0902 (A ARE 51417 ) >
BL AR TR RHER A4 P2 AREL48002 » F
B2 st i (AARESI2IE) » RirRh2 KD
L EpafepdRted (LAREFI6TIITHR) - 47 10

Pz 2ipgksldial ’4’9119E'J{:~51’2? » HOARIR L P
BIREEFeI /L4l > £ 550902 > a2
LR A ) '»F}WIFB«é}FZ\%?mX ﬁrylf»’ﬁbf@.u
&%lfﬂﬁ$n? AR AR ERPR L EEEN R

2 24z 48922 %igﬁpﬁxﬁ;r;wi RS REET
FH092 2 2 FARELR2 036~ (355 1 509x4=2,03
6) o

kL P2 GRS FIR A
ThR2 13k >112#27 27p 228p ~ 112#37 188 2197 -



112# 3% 25p 226p 2 G| p 2 iR 4 P & 4eFI8 ] Pt >
HP3925P AP B2ZAIIP > R4 K325 EF
Bz 53 (AABRESIDEE ) » A3 3R £ 1
iz p Bl B2 B 4 0 %3 25P B s Hal b
PoRLFIME T FEAGHRLP 20 Y > TR o 3
R AR ARD HG DA o PlER A TR L (R A
Fod % 108F ) > AL BEREfE R L NF BB 1 F4c 2
BYAA 2 AT AK N EREFELFTHR P 2R
Mzop IR A R Ee s s 1 I p AR A LR Y
(A &% %1792 181F ~ %1852 187F ~1932197% ) >

A\

PR LIEEE PP IEAFIFLEE 2 B ER
BT RBFIRL S PRRRENZE Y BB

=

v
T/T;F%F&!F f%] ‘ﬁ" tfﬂ__%ﬂf °
2451 H5T7p Y By 2p 2k B 1p S0 1P G RA
Poeo i@ F 12536 rLRLp T 1 TpRE &2
=2 p\—%‘ ) .ﬂlgﬁ,ﬁ-l p = | pFa ?%‘fﬁﬁ'.ﬂ%n‘{;l" 34 2.1

PR B3/ = M g ’Fiﬂz » T g & B IR
Foae 12 34220 o $36iE T2 bl AP ~ 537
AT R R 538 TR L N R 1 Y B AR
o BAKMESF IR ANAREBED LT I F BB
G FEHFMMGIAAILCE EF I T ERIRT D

ig, s e o FEGEF360FFH 1 - F240F F 27~ %3905 4 B

F
RETIP o RA 2B KRELP (2227p 5227 18p #3
Z2REP > F1IP 5372 18p ) ~2B@ bR (3719p 2372
6p) 21 BRTED (27 28p ) » whd @Rk inp
ITR A2, 18T~ (& 1 (26,400/30/8x4/3x2+26, 4
00/30/8x5/3x6 ) x2=2,T87 » -] B T w 35T » ] > B
P2 RTBD 4eFiy A 52,640~ (383" 26,400/30/8x8

x3=2,640) » &3+ 55,427~ -
() 4 Hif]?i Hi.l Fae
Fe g -~ BARFEEC MY TR T Y R



V.

BT ARG R - 6B L ]E R 3
pooZ ~1EMI2E RGEF TP o = ~2&8 0 3E KR
%010p o ~3E5EAKE  FEI4P o T ~HE N
_Hﬂﬁiﬁﬁ’ﬁﬁlﬂlwﬁ~w3uiﬁ’£lﬁﬁ@1
Po4e330p 50 o 12 BuikE FIERRSAZ YR
iﬁ%fﬁiﬂﬁi’féi)ﬁ%%ﬁ?@l"?’ ¥R % 38R 1A

45*? I\p ﬂ"*? °"$’!2-7'\é S38IE R AW TR L RF L
j\—:'—llﬂﬁ AR (- )EF2
|

B3 AN A5 AR $ 2412 15298 ¥ 12
20 TP %o A L EA F A IREIP #\Hﬁ&fm AT
i} (;LM,—D%%':I%'ET) » B R Rz FREA R
1 FWT5E2,6407 (35 5426, 400/30><3 2,640) -

PN
,%

(/\),é,%‘J » RE R £k 5 23,308~ (3HE 5 113,200+
+

N

2,036+5,427+2,640=23,303) > 43+ i3
GREEMI~ 2 FRESE LTI~ IoPf A @72 LR
71,214~ 2 %5 409~ 18 I & 22,591~ (&5
+540+371—1 214—409=22,591) -~ 2 A4 sE5Efiw o
FAFE RS - @B §4, 12072 = > BRI AR NE
" gﬁ%am EE-ER ST A LT GRS L e R
2o AR 0 AR SRR FEE O R o
Fhiriat o R RS ZFREEZY NE/Z‘%ZZ'?%ZIE?T"
B~ $240E 5298 ~ $30iE 2 5 380F 5 A0 R g dam
i o RE 22,091 2 gz g AEE R p ]2
ETP1IpA22 FHp L RFEJFO0:-E 1L 2
P o A ETF IR 2 R Rl E IR f@- 55

4
w7 s W
i 7—1#_7\/-;
&

Yo

% oo X j\,;}g—!:} E%‘?KF;"KA,\ s f/‘,‘j]"}n.,%.l_a‘{;l‘jgﬁ‘]\ “_‘;,}’gp__!_
2B FRFHE R FA4EF 1R T JI‘[ AR



'S
W o=k B o o =

I3

s
— —

R

=

LBERT T REER2IERE
» FE R BT e
2 kY RNEFEFRE FTYIE o
& 113 =& 3 £
B 60 e 27 EKE
T2 o
y ZEMHE R L LEd > 2
AT HAEE 20 B ZM‘%S‘E
#2252 HEMMFER
i%i?iiﬁﬂﬂ(b;
2 113 =& 3 3
TeF #HET

? 2@ Y
\:')\.‘»F‘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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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字第20號
原      告  陳瑞文  


被      告  五加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騰進  
訴訟代理人  孟昭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百分之七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玖拾壹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7,0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時，當庭擴張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31,8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屬合法，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111年3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中藥用品耗材之零售工作，每月底薪為基本工資，即111年為25,250元，112年為26,400元。另原告開車之里數每公里由被告補助4元油資津貼，如有業績者，再加付業績獎金，薪資於翌月10日扣除勞保、健保費後匯入原告帳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於112年4月18日終止，惟被告尚積欠原告112年4月1日至17日之工資14,960元，及4月份油資補貼2,036元，原告應得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另原告於112年2月27日至28日、112年3月18日至19日、112年3月25日至26日之例假日及休息日各加班8小時，應得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2,794元及例假日加班費7,040元，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前段請求被告給付。另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3日2,640元，加計業績獎金540元及保健品獎金371元，並扣除健保費409元及勞保費1,214元後，被告尚應給付31,807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8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自112年4月14日請病假3日，同月17日則請事假1日，惟均未提出相關證明，請假均不合法，被告自僅應給付112年4月1日至13日間之薪資11,440元。另原告登記之里程僅為489公里，里程補助僅為1,956元。至原告主張例假日及休息日加班部分，112年3月25日本為清明連假之補班日，並非原告所稱之休息日，其餘原告主張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並非被告要求原告加班，而係由被告出資鼓勵原告參加之假日學習活動，縱不參加，亦不會扣薪，自無庸給付加班費。且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尚應扣除112年3月健保費409元、112年3、4月勞保費1,214元及忠武堂保健品第二次攤還費4,12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3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中藥用品耗材之零售工作，每月底薪為基本工資，即111年為25,250元，112年為26,400元。另原告開車之里數每公里由被告補助4元油資津貼，如有業績者，再加付業績獎金，薪資於翌月10日扣除勞保、健保費後匯入原告帳戶，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
　㈡底薪部分：
　　原告主張得請求112年4月1日至13日間之工資11,440元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堪以認定。至原告請求4月14日至17日間之工資部分，原告自承4月14日部分請病假，17日部分則請事假（見本院卷第141頁），堪認該2日原告並未實際出勤，其中14日部分未據原告提出得請病假之事證，復未經被告准予請假，自難認已合法請假，而事假部分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被告本得不給工資，故該2日部分原告均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而就15日及16日部分，該2日本屬週末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且原告為月薪制之人員，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原告自得請求該2日之薪資共1,760元（計算式：26,400/30×2＝1,760），合計得請求之底薪應為13,200元。
　㈢油資補貼部分：
　　原告主張其4月間里程應為509公里（見本院卷第141頁），雖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4月份里程僅為489公里，並提出原告登記里程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27頁），然依原告提出之每日工作日報表記載（見本院卷第167至175頁），4月10日之里程數應為137公里，4月11日則為51公里，其餘部分則與上開登記里程表相同，合計即為509公里，而被告提出之里程登記表應係由工作日報表轉載而來，如有不符，仍應以原告工作日報表為準，被告復未提出任何其他事證證明原告之里程僅有489公里，尚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原告應得請求509公里之油資補貼共2,036元（計算式：509×4＝2,036）。
　㈣休息日及例假日加班費部分：　
　⒈原告主張有於112年2月27日至28日、112年3月18日至19日、112年3月25日至26日之例假日及休息日各加班8小時部分，其中3月25日為清明連假之補班日，原告復自承3月25日確實應該出勤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足認兩造間應已合意將該日與連假之調整放假日對調，故3月25日應為普通上班日，原告請求被告另行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並無理由。至原告主張其餘日期均有出勤部分，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頁），被告雖辯稱係由被告出資鼓勵員工參加之學習課程云云，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依原告提出之內部群組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工作日報表、擺攤照片（見本院卷第179至181頁、第185至187頁、193至197頁），均堪認原告均該等日期均有實際從事工作之情事，又無證據證明並未強制原告參加，仍應認原告於該等日期出勤均為工作時間，而應得請求加班費。
　⒉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分別規定甚明。原告共於2個休息日（2月27日為與2月18日對調之休息日，另1日為3月18日）、2個例假日（3月19日及3月26日）及1個國定假日（2月28日），故原告得請求之休息日加班費應為2,787元〔計算式：（26,400/30/8×4/3×2＋26,400/30/8×5/3×6）×2＝2,78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為2,640元（計算式：26,400/30/8×8×3＝2,640），合計為5,427元。
　㈤特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亦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所明定。原告主張尚有特休假3日未休畢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頁），原告應得請求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即為2,640元（計算式26,400/30×3＝2,640）。
　㈥綜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303元（計算式：13,200＋2,036＋5,427＋2,640＝23,303），加計兩造均不爭執之業績獎金540元及保健品獎金371元，扣除兩造亦不爭執之勞保費1,214元及健保費409元後應為22,591元（計算式：23,303＋540＋371－1,214－409＝22,591）。至被告雖辯稱尚應扣除忠武堂保健品第二次攤還費4,125元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就該部分為如何之約定，自難認屬得扣除之款項，被告該部分辯解，應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2項、第39條前段及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於請求給付22,5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字第20號

原      告  陳瑞文  



被      告  五加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騰進  

訴訟代理人  孟昭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

年七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百分之七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

玖拾壹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臺

    幣（下同）27,0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月3日言

    詞辯論時，當庭擴張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31,807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屬合法，

    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111年3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中藥用品耗材之零

    售工作，每月底薪為基本工資，即111年為25,250元，112年

    為26,400元。另原告開車之里數每公里由被告補助4元油資

    津貼，如有業績者，再加付業績獎金，薪資於翌月10日扣除

    勞保、健保費後匯入原告帳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於112

    年4月18日終止，惟被告尚積欠原告112年4月1日至17日之工

    資14,960元，及4月份油資補貼2,036元，原告應得依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另原

    告於112年2月27日至28日、112年3月18日至19日、112年3月

    25日至26日之例假日及休息日各加班8小時，應得請求被告

    給付休息日加班費2,794元及例假日加班費7,040元，爰依勞

    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前段請求被告給付。另得請求被

    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3日2,640元，加計業績獎金540元及

    保健品獎金371元，並扣除健保費409元及勞保費1,214元後

    ，被告尚應給付31,807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

    ,8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自112年4月14日請病假3日，同月17日則請事假1日，惟

    均未提出相關證明，請假均不合法，被告自僅應給付112年4

    月1日至13日間之薪資11,440元。另原告登記之里程僅為489

    公里，里程補助僅為1,956元。至原告主張例假日及休息日

    加班部分，112年3月25日本為清明連假之補班日，並非原告

    所稱之休息日，其餘原告主張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並非被告

    要求原告加班，而係由被告出資鼓勵原告參加之假日學習活

    動，縱不參加，亦不會扣薪，自無庸給付加班費。且原告得

    請求之金額尚應扣除112年3月健保費409元、112年3、4月勞

    保費1,214元及忠武堂保健品第二次攤還費4,125元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3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中藥用品耗材

    之零售工作，每月底薪為基本工資，即111年為25,250元，1

    12年為26,400元。另原告開車之里數每公里由被告補助4元

    油資津貼，如有業績者，再加付業績獎金，薪資於翌月10日

    扣除勞保、健保費後匯入原告帳戶，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

    屬實。

　㈡底薪部分：

　　原告主張得請求112年4月1日至13日間之工資11,440元部分

    ，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堪以認定。

    至原告請求4月14日至17日間之工資部分，原告自承4月14日

    部分請病假，17日部分則請事假（見本院卷第141頁），堪

    認該2日原告並未實際出勤，其中14日部分未據原告提出得

    請病假之事證，復未經被告准予請假，自難認已合法請假，

    而事假部分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被告本得不給工資

    ，故該2日部分原告均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而就15日及1

    6日部分，該2日本屬週末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且原告為月薪

    制之人員，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原告

    自得請求該2日之薪資共1,760元（計算式：26,400/30×2＝1,

    760），合計得請求之底薪應為13,200元。

　㈢油資補貼部分：

　　原告主張其4月間里程應為509公里（見本院卷第141頁），

    雖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4月份里程僅為489公里，並提出

    原告登記里程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27頁），然依原告提出

    之每日工作日報表記載（見本院卷第167至175頁），4月10

    日之里程數應為137公里，4月11日則為51公里，其餘部分則

    與上開登記里程表相同，合計即為509公里，而被告提出之

    里程登記表應係由工作日報表轉載而來，如有不符，仍應以

    原告工作日報表為準，被告復未提出任何其他事證證明原告

    之里程僅有489公里，尚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原告應得請

    求509公里之油資補貼共2,036元（計算式：509×4＝2,036）

    。

　㈣休息日及例假日加班費部分：　

　⒈原告主張有於112年2月27日至28日、112年3月18日至19日、1

    12年3月25日至26日之例假日及休息日各加班8小時部分，其

    中3月25日為清明連假之補班日，原告復自承3月25日確實應

    該出勤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足認兩造間應已合意將

    該日與連假之調整放假日對調，故3月25日應為普通上班日

    ，原告請求被告另行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並無理由。至原

    告主張其餘日期均有出勤部分，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158頁），被告雖辯稱係由被告出資鼓勵員工參加之學

    習課程云云，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依原告提出

    之內部群組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工作日報表、擺攤照片（見

    本院卷第179至181頁、第185至187頁、193至197頁），均堪

    認原告均該等日期均有實際從事工作之情事，又無證據證明

    並未強制原告參加，仍應認原告於該等日期出勤均為工作時

    間，而應得請求加班費。

　⒉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

    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

    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

    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

    亦同，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分別規定

    甚明。原告共於2個休息日（2月27日為與2月18日對調之休

    息日，另1日為3月18日）、2個例假日（3月19日及3月26日

    ）及1個國定假日（2月28日），故原告得請求之休息日加班

    費應為2,787元〔計算式：（26,400/30/8×4/3×2＋26,400/30/

    8×5/3×6）×2＝2,78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例假日及國定

    假日加班費則為2,640元（計算式：26,400/30/8×8×3＝2,640

    ），合計為5,427元。

　㈤特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

    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

    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

    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

    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

    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

    ，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

    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

    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亦

    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所明

    定。原告主張尚有特休假3日未休畢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58頁），原告應得請求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即

    為2,640元（計算式26,400/30×3＝2,640）。

　㈥綜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303元（計算式：13,200＋2,

    036＋5,427＋2,640＝23,303），加計兩造均不爭執之業績獎金

    540元及保健品獎金371元，扣除兩造亦不爭執之勞保費1,21

    4元及健保費409元後應為22,591元（計算式：23,303＋540＋3

    71－1,214－409＝22,591）。至被告雖辯稱尚應扣除忠武堂保

    健品第二次攤還費4,125元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兩造間就該部分為如何之約定，自難認屬得扣除之款項，被

    告該部分辯解，應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

    段、第24條第2項、第39條前段及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於請求給付22,5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

    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

    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

    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小字第20號

原      告  陳瑞文  



被      告  五加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騰進  

訴訟代理人  孟昭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百分之七十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伍佰玖拾壹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7,0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民國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時，當庭擴張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31,8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規定，應屬合法，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111年3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中藥用品耗材之零售工作，每月底薪為基本工資，即111年為25,250元，112年為26,400元。另原告開車之里數每公里由被告補助4元油資津貼，如有業績者，再加付業績獎金，薪資於翌月10日扣除勞保、健保費後匯入原告帳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於112年4月18日終止，惟被告尚積欠原告112年4月1日至17日之工資14,960元，及4月份油資補貼2,036元，原告應得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另原告於112年2月27日至28日、112年3月18日至19日、112年3月25日至26日之例假日及休息日各加班8小時，應得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2,794元及例假日加班費7,040元，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前段請求被告給付。另得請求被告給付特休假未休工資3日2,640元，加計業績獎金540元及保健品獎金371元，並扣除健保費409元及勞保費1,214元後，被告尚應給付31,807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8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自112年4月14日請病假3日，同月17日則請事假1日，惟均未提出相關證明，請假均不合法，被告自僅應給付112年4月1日至13日間之薪資11,440元。另原告登記之里程僅為489公里，里程補助僅為1,956元。至原告主張例假日及休息日加班部分，112年3月25日本為清明連假之補班日，並非原告所稱之休息日，其餘原告主張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並非被告要求原告加班，而係由被告出資鼓勵原告參加之假日學習活動，縱不參加，亦不會扣薪，自無庸給付加班費。且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尚應扣除112年3月健保費409元、112年3、4月勞保費1,214元及忠武堂保健品第二次攤還費4,12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自111年3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中藥用品耗材之零售工作，每月底薪為基本工資，即111年為25,250元，112年為26,400元。另原告開車之里數每公里由被告補助4元油資津貼，如有業績者，再加付業績獎金，薪資於翌月10日扣除勞保、健保費後匯入原告帳戶，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

　㈡底薪部分：

　　原告主張得請求112年4月1日至13日間之工資11,440元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堪以認定。至原告請求4月14日至17日間之工資部分，原告自承4月14日部分請病假，17日部分則請事假（見本院卷第141頁），堪認該2日原告並未實際出勤，其中14日部分未據原告提出得請病假之事證，復未經被告准予請假，自難認已合法請假，而事假部分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被告本得不給工資，故該2日部分原告均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而就15日及16日部分，該2日本屬週末之休息日及例假日，且原告為月薪制之人員，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原告自得請求該2日之薪資共1,760元（計算式：26,400/30×2＝1,760），合計得請求之底薪應為13,200元。

　㈢油資補貼部分：

　　原告主張其4月間里程應為509公里（見本院卷第141頁），雖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4月份里程僅為489公里，並提出原告登記里程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27頁），然依原告提出之每日工作日報表記載（見本院卷第167至175頁），4月10日之里程數應為137公里，4月11日則為51公里，其餘部分則與上開登記里程表相同，合計即為509公里，而被告提出之里程登記表應係由工作日報表轉載而來，如有不符，仍應以原告工作日報表為準，被告復未提出任何其他事證證明原告之里程僅有489公里，尚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原告應得請求509公里之油資補貼共2,036元（計算式：509×4＝2,036）。

　㈣休息日及例假日加班費部分：　

　⒈原告主張有於112年2月27日至28日、112年3月18日至19日、112年3月25日至26日之例假日及休息日各加班8小時部分，其中3月25日為清明連假之補班日，原告復自承3月25日確實應該出勤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足認兩造間應已合意將該日與連假之調整放假日對調，故3月25日應為普通上班日，原告請求被告另行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並無理由。至原告主張其餘日期均有出勤部分，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頁），被告雖辯稱係由被告出資鼓勵員工參加之學習課程云云，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且依原告提出之內部群組通訊軟體對話記錄、工作日報表、擺攤照片（見本院卷第179至181頁、第185至187頁、193至197頁），均堪認原告均該等日期均有實際從事工作之情事，又無證據證明並未強制原告參加，仍應認原告於該等日期出勤均為工作時間，而應得請求加班費。

　⒉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分別規定甚明。原告共於2個休息日（2月27日為與2月18日對調之休息日，另1日為3月18日）、2個例假日（3月19日及3月26日）及1個國定假日（2月28日），故原告得請求之休息日加班費應為2,787元〔計算式：（26,400/30/8×4/3×2＋26,400/30/8×5/3×6）×2＝2,78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則為2,640元（計算式：26,400/30/8×8×3＝2,640），合計為5,427元。

　㈤特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按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亦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目、第2目所明定。原告主張尚有特休假3日未休畢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頁），原告應得請求之特休假未休工資即為2,640元（計算式26,400/30×3＝2,640）。

　㈥綜上，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303元（計算式：13,200＋2,036＋5,427＋2,640＝23,303），加計兩造均不爭執之業績獎金540元及保健品獎金371元，扣除兩造亦不爭執之勞保費1,214元及健保費409元後應為22,591元（計算式：23,303＋540＋371－1,214－409＝22,591）。至被告雖辯稱尚應扣除忠武堂保健品第二次攤還費4,125元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兩造間就該部分為如何之約定，自難認屬得扣除之款項，被告該部分辯解，應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僱傭契約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2項、第39條前段及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於請求給付22,5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